
( 一 ) 

會 議 記 錄 C S C M  4 / 2 0 2 3  

 
沙田區議 會  

文娛康體 及社區設施管理 事務委員會  

二零二三 年度第四次會議 記錄  

 
會議日期 ： 二 零 二 三 年 七 月 四 日 (星 期 二 )  
時   間 ：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一 分  
地   點 ： 沙 田 政 府 合 署 四 樓  
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4 4 1會 議 室  

 
出席者  職  銜  出席時間  離席時間  

鄭 仲 恒 先 生 (主 席 )  區 議 會 議 員  下午二時三十一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八 分  
麥 潤 培 先 生  區 議 會 主 席  下午二時三十一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八 分  
冼 卓 嵐 先 生  區 議 會 副 主 席  下午二時三十一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八 分  
周 曉 嵐 先 生  區 議 會 議 員  下午二時三十一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八 分  
鍾 禮 謙 先 生   ”  下午二時三十一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八 分  
許 立 燊 先 生   ”  下午二時三十一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八 分  
林 港 坤 博 士   ”  下午二時三十四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八 分  
莫 錦 貴 先 生 , B B S   ”  下午二時三十四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八 分  
衞 慶 祥 先 生   ”  下午二時三十七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八 分  
劉 希 潼 先 生 (秘 書 )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
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2  
 
列席者  職  銜  

許 建 凡 先 生  署 理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( 1 ) 
陳 綽 如 女 士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
署 理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 
何 健 南 先 生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
一 級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1  
張 蒨 婷 女 士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
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5  
葉 炳 華 先 生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
行 政 主 任 (總 務 )  
李 家 倫 先 生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
工 程 督 察 (沙 田 )  



( 二 ) 

列席者  職  銜  

江 婉 芬 女 士  
 

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建 築 師 (工 程 ) 5  

徐 慧 儀 女 士  

 

社 會 福 利 署  
沙 田 區 助 理 福 利 專 員 3  

程 宇 寧 女 士  教 育 局  
高 級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(沙 田 ) 6  

王 漢 裔 先 生  廉 政 公 署 新 界 東 辦 事 處  
高 級 廉 政 教 育 主 任  

周 廸 生 先 生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沙 田 區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 

香 啟 聰 先 生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沙 田 區 副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1  

葉 錦 明 先 生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沙 田 區 副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(分 區 支 援 )  

柯 曉 雯 女 士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高 級 經 理 (新 界 東 )文 化 推 廣  

葉 頴 珊 女 士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圖 書 館 高 級 館 長 (沙 田 區 )  

梁 素 冰 女 士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策 劃 事 務 ) 2 1  

蔡 曉 亮 女 士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行 政 助 理 (策 劃 事 務 ) 2 1 B  

 
應 邀 出 席 者  職  銜  
劉 雅 芳 女 士  胡 周 黃 建 築 設 計 (國 際 )有 限 公 司  

建 築 助 理  
周 翔 翎 女 士  何 顯 毅 建 築 工 程 師 樓 地 產 發 展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 

高 級 建 築 師  
 
  負 責 人  

主 席 歡 迎 各 委 員 及 部 門 代 表 出 席 會 議 。    
 
 
 
 

  



( 三 ) 

  負 責 人  
委員請假 事宜    
   
2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(秘 書 處 )於 會 前 沒 有 收 到 委

員 的 書 面 請 假 。  

  

   
選舉委員 會副主席    
   
3 .  主 席 表 示 截 至 提 名 期 結 束，秘 書 處 沒 有 收 到 文 娛 康 體 及 社

區 設 施 管 理 事 務 委 員 會 (文 社 會 )副 主 席 的 提 名 表 格 。 由 於 沒 有

候 選 人 參 選 ， 主 席 宣 布 文 社 會 副 主 席 職 位 繼 續 懸 空 。  

  

   
通過會議 記錄    
   
二 零 二 三 年 五 月 二 日 會 議 記 錄  

(會 議 記 錄 C S C M  3 / 2 0 2 3 )  
  

   
4 . 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會 議 記 錄 。    
   
資料文件    
   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在 沙 田 區 舉 辦 文 化 活 動 及 設 施 使 用 的 匯 報

(二 零 二 三 年 第 二 季 至 第 三 季 )  
(文 件 C S C M  3 0 / 2 0 2 3 )  

  

   
5 .  委 員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  
   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在 沙 田 區 舉 辦 的 康 樂 體 育 活 動 及 設 施 管 理

匯 報 及 計 劃 (二 零 二 三 年 第 一 季 至 第 三 季 )  
(文 件 C S C M  3 1 / 2 0 2 3 )  

  

   
6 .  周 曉 嵐 先 生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  
   

( a )  他 表 示，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康 文 署 )在 文 件 第 七 段 提

及 於 二 零 二 三 年 三 月 至 四 月 期 間 在 沙 田 區 內 共 移 除

3 4  棵 喬 木 。 他 欲 了 解 當 中 有 多 少 棵 喬 木 是 因 為 受 害

  



( 四 ) 

  負 責 人  
蟲 侵 害 以 致 需 要 移 除。他 亦 希 望 了 解 有 關 喬 木 必 須 被

移 除 的 原 因，以 及 哪 一 類 型 的 樹 木 有 較 大 機 會 需 要 被

移 除 ；  
   

( b )  他 表 示 ， 就 九 肚 山 馬 鈴 徑 休 憩 花 園 的 設 施 改 善 工 程 ，

早 前 獲 署 方 回 覆 指 會 為 洗 手 間 設 施 進 行 改 善 工 程。他

欲 了 解 有 關 進 展 ； 以 及  

  

   
( c )  他 欲 了 解 在 二 零 二 三 年 三 月 至 四 月 期 間，馬 料 水 長 堤

和 城 門 河 第 三 海 濱 花 園 進 行 的 綠 化 工 程 的 主 題 和 概

念。他 表 示 往 亞 公 角 村 的 隧 道 附 近 亦 有 綠 化 工 程，惟

進 展 緩 慢，欲 了 解 何 時 會 完 工。他 亦 希 望 了 解 文 禮 路

樹 穴 和 安 明 街 樹 穴 等 綠 化 工 程，是 在 樹 穴 附 近 還 是 其

他 位 置 進 行 綠 化 。  

  

   
7 .  冼 卓 嵐 先 生 表 示，康 文 署 近 日 推 出 “ S m a r t P L A Y＂ 全 新 智

能 康 體 服 務 預 訂 資 訊 系 統 ， 但 他 以 “ 智 方 便 +＂ 進 行 身 分 認 證

並 登 記 為 “ S m a r t P L A Y＂ 用 戶 後 無 法 登 入，畫 面 上 出 現 了 技 術

故 障 的 訊 息 ， 他 欲 了 解 箇 中 原 因 。  

  

   
8 .  鍾 禮 謙 先 生 表 示，曾 有 市 民 向 他 反 映，“ S m a r t P L A Y 輕 鬆

一 點 工 作 坊 ＂ 的 活 動 名 稱 容 易 令 市 民 誤 以 為 工 作 坊 旨 在 舉 辦

一 些 令 人 感 到 輕 鬆 的 遊 戲 活 動，而 非 為 了 介 紹 “ S m a r t P L A Y＂

新 系 統 。 他 建 議 署 方 為 活 動 名 稱 加 上 註 腳 ， 以 免 令 市 民 誤 解 。 

  

   
9 .  康 文 署 沙 田 區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周 廸 生 先 生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：   
   

( a )  他 表 示，現 時 需 要 移 除 有 關 樹 木 的 主 要 原 因 為 樹 木 受

病 蟲 侵 害 、 結 構 出 現 問 題 ， 或 因 老 化 而 枯 死 ；  
  

   
( b )  就 個 別 綠 化 工 程 的 進 度 資 料，他 表 示 會 於 會 議 後 提 供

相 關 資 料 予 周 曉 嵐 先 生 ；  
  

   
(會 後 備 註 ： 有 關 綠 化 工 程 項 目 資 料 已 於 七 月 三 十 一

日 提 供 予 周 曉 嵐 先 生 。 )  

  



( 五 ) 

  負 責 人  
   

( c )  他 闡 述 “ S m a r t P L A Y ＂ 系 統 於 本 年 七 月 三 日 起 開 放

予 市 民 進 行 身 分 認 證 及 登 記，惟 尚 未 接 受 市 民 登 入 系

統 作 租 訂 之 用。待 更 多 市 民 完 成 登 記 及 了 解 有 關 系 統

後，署 方 會 於 本 年 十 月 前 推 行 下 一 階 段 的 服 務，讓 市

民 透 過 系 統 報 名 參 加 康 樂 活 動 和 預 訂 康 體 設 施；以 及  

  

   
( d )  他 感 謝 鍾 禮 謙 先 生 有 關 “ S m a r t P L A Y ＂ 工 作 坊 的 意

見 ， 表 示 署 方 會 在 區 內 進 一 步 加 強 工 作 坊 的 宣 傳 工

作 ， 以 協 助 市 民 認 識 “ S m a r t P L A Y＂ 的 功 能 及 操 作 。 

  

   
1 0 .  主 席 表 示 “ S m a r t P L A Y ＂ 系 統 現 時 仍 有 一 些 涉 及 程 式 錯

誤 的 問 題 須 待 解 決，建 議 康 文 署 在 推 出 新 系 統 前 進 行 更 多 的 測

試 。  

  

   
1 1 .  委 員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  
   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沙 田 區 公 共 圖 書 館 舉 辦 的 推 廣 活 動 匯 報 及

計 劃 (二 零 二 三 年 第 二 季 至 第 三 季 )  
(文 件 C S C M  3 2 / 2 0 2 3 )  

  

   
1 2 .  委 員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  
   
二 零 二 三 至 二 零 二 四 年 度 地 區 設 施 及 改 善 工 程 進 度 報 告  

(文 件 C S C M  3 3 / 2 0 2 3 )  
  

   
1 3 .  周 曉 嵐 先 生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  
   

( a )  他 表 示 ， 文 件 指 工 程 編 號 S T - D M W 4 8 9 “ 沙 田 城 門 河

燈 柱 E A 6 8 9 8附 近 地 台 改 善 工 程 ＂ 的 工 程 建 議 範 圍 和

大 老 山 公 路 T 6橋 擴 闊 工 程 有 所 衝 突，需 要 暫 時 擱 置。

他 欲 了 解 該 處 是 否 將 有 大 型 工 程 進 行，以 致 有 關 改 善

工 程 需 永 久 擱 置 ；  

  

 
 

  



( 六 ) 

  負 責 人  
( b )  他 表 示 ， 文 件 指 顧 問 公 司 正 就 工 程 編 號 S T -

D M W 4 9 3 “ 雙 子 橋 加 建 座 椅 工 程 ” 進 行 不 同 戶 外 座

椅 物 料 的 可 行 性 研 究，其 研 究 較 預 期 需 時。他 欲 了 解

現 時 遇 到 的 困 難 和 最 新 進 展 為 何 ； 以 及  

  

   
( c )  他 表 示 ， 工 程 編 號 S T - D M W 4 7 7 “ 馬 鞍 山 馬 錦 街 休 憩

處 擴 展 工 程 ” 涉 及 的 金 額 龐 大，欲 了 解 現 時 的 預 計 工

程 開 支 是 否 仍 在 預 算 之 內 。  

  

   
1 4 .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( 民 政 處 ) 工 程 督 察 ( 沙 田 ) 李 家 倫 先 生 表

示 ， 民 政 處 已 與 路 政 署 確 認 工 程 編 號 S T - D M W 4 8 9 的 工 程 和 路

政 署 另 一 工 程 的 範 圍 重 疊。據 他 所 知，路 政 署 將 於 二 零 二 五 年

在 該 處 展 開 工 程。待 有 關 工 程 完 成 後，民 政 處 會 再 檢 視 是 否 仍

有 需 要 進 行 工 程 編 號 S T - D M W 4 8 9 的 工 程 。  

  

   
1 5 .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建 築 師 ( 工 程 ) 5 江 婉 芬 女 士 的 回 應 綜 合 如

下 ：  

  

   
( a )  她 表 示 顧 問 公 司 正 就 工 程 編 號 S T - D M W 4 9 3的 工 程 項

目 進 行 深 化 設 計。如 上 次 會 議 所 述，顧 問 公 司 建 議 使

用 環 保 木 料。顧 問 公 司 亦 正 與 運 輸 署 跟 進 臨 時 交 通 安

排 的 審 批 工 作 ； 以 及  

  

   
( b )  她 表 示 顧 問 公 司 已 完 成 工 程 編 號 S T - D M W 4 7 7的 可 行

性 研 究，並 認 為 有 關 工 程 項 目 在 技 術 上 可 行，而 最 新

工 程 造 價 上 調 至 1 , 7 6 2萬 元 。  

  

   
1 6 .  康 文 署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策 劃 事 務 ) 2 1 梁 素 冰 女 士 的 回 應 綜

合 如 下 ：  
  

   
( a )  她 表 示 如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工 程 組 所 述 ， S T -

D M W 4 7 7 “ 馬 鞍 山 馬 錦 街 休 憩 處 擴 展 工 程 ” 的 可 行

性 研 究 已 完 成 ，並 確 定 有 關 工 程 項 目 在 技 術 上 可 行 ； 

  

 
 

  



( 七 ) 

  負 責 人  
( b )  她 表 示，由 於 工 程 項 目 的 範 圍 較 預 期 大，而 且 工 程 期

間 需 處 理 一 些 技 術 問 題，所 以 工 程 造 價 較 之 前 的 預 算

有 所 上 調 ； 以 及  

  

   
( c )  署 方 已 於 本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就 工 程 項 目 開 始 進 行 地 區

諮 詢 ， 歡 迎 相 關 委 員 提 供 意 見 。  
  

   
1 7 .  麥 潤 培 先 生 欲 了 解 S T - D M W 4 7 7 “ 馬 鞍 山 馬 錦 街 休 憩 處 擴

展 工 程 ” 造 價 上 調 的 原 因，以 及 此 工 程 項 目 原 先 提 交 予 沙 田 區

議 會 審 批 時 的 預 算 為 何。他 得 悉 原 先 的 預 算 後，表 示 收 回 對 工

程 項 目 造 價 大 幅 提 升 的 疑 問 。  

  

   
1 8 .  主 席 表 示 多 年 前 委 員 討 論 此 工 程 項 目 時，曾 對 造 價 感 到 驚

訝 。 他 請 康 文 署 稍 後 再 作 補 充 。  

  

   
1 9 .  周 曉 嵐 先 生 欲 了 解 工 程 編 號 S T - D M W 4 8 9 的 工 程 位 置 是 否

會 設 置 一 些 永 久 設 施，以 致 有 關 地 點 將 永 久 無 法 增 設 地 台。如

是，他 建 議 民 政 處 聯 絡 原 項 目 建 議 人 陳 珮 明 先 生 或 進 行 地 區 諮

詢，以 安 排 另 一 位 置 或 另 一 項 目 替 代。他 表 示 不 希 望 待 二 零 二

五 年 路 政 署 開 展 工 程 後 才 作 檢 視 。  

  

   
2 0 .  李 家 倫 先 生 表 示，關 於 路 政 署 工 程 與 工 程 編 號 S T - D M W 4 8 9
的 重 疊 情 況 ， 有 待 與 路 政 署 進 一 步 確 認 。 如 有 重 疊 ， 民 政 處 會

與 周 曉 嵐 先 生 再 研 究 是 否 有 其 他 合 適 位 置 。 沒 有 的 話 ， 民 政 處

會 進 一 步 研 究 路 政 署 工 程 對 工 程 編 號 S T - D M W 4 8 9 的 影 響 ， 並

再 作 考 慮 。  

  

   
2 1 .  主 席 表 示，有 關 地 台 工 程 除 可 令 沙 田 區 居 民 受 惠 外，亦 可

讓 在 該 處 騎 單 車 的 人 士 更 安 全 地 練 習。他 希 望 民 政 處 在 本 屆 區

議 會 結 束 前 確 定 有 關 工 程 安 排 及 時 間 表 。  

  

   
22 .  梁素冰女士表示，她手上沒有原先建議工程項目 ST-DMW477
的確實工程造價，但據她了解，最初預算的工程造價接近 2,000  萬
元。她明白委員對造價的關注，亦與民政事務總署工程組積極研

究如何降低造價而同時能提供社區所需的設施。她表示由於預備

文件時還未更新工程項目的最新預算造價，所以文件仍然顯示工

  



( 八 ) 

  負 責 人  
程項目預算為 1 ,632  萬元，最新工程造價為 1 ,762  萬元。她表示導

致造價上調的主要原因，是由於工程範圍比預期大，以及需要跟

進與渠務設計及污水井相關的技術問題。  

   
(會 後 備 註：此 工 程 項 目 最 初 的 工 程 預 算 造 價 為 1 , 9 9 9 萬 元，經

檢 視 及 調 整 工 程 範 圍 後 ， 工 程 預 算 下 調 至 1 , 6 3 2 萬 元 ， 並 於 二

零 二 一 年 七 月 二 十 二 日 的 沙 田 區 議 會 會 議 上，獲 大 會 一 致 通 過

有 關 工 程 建 議 及 相 關 撥 款 安 排 。 )  

  

   
2 3 .  江 婉 芬 女 士 表 示，在 進 行 可 行 性 研 究 時，顧 問 公 司 聘 用 了

地 形 測 量 師 進 行 實 地 測 量，發 現 工 程 範 圍 的 實 際 面 積 比 地 圖 所

示 的 面 積 多 出 1 2 2  平 方 米， 因 此 令 相 關 造 價 增 加 。 此 外 ， 由 於

現 有 渠 道 接 駁 位 置 離 地 面 較 深，結 構 工 程 師 建 議 工 程 期 間 採 用

挖 掘 與 側 向 承 托 措 施 ， 這 亦 令 造 價 提 升 。 現 時 工 程 總 造 價 為

1 , 7 6 2  萬 元 ， 較 原 預 算 的 1 , 6 3 2  萬 元 增 加 了 約 7 . 9 %。  

  

   
2 4 .  麥 潤 培 先 生 希 望 署 方 能 善 用 資 源 ， 對 於 逾 1 , 5 0 0  萬 元 的 工

程 項 目 ， 有 需 要 以 更 審 慎 的 理 財 方 式 推 展 。  
  

   
2 5 .  衞 慶 祥 先 生 引 述 文 社 會 二 零 二 三 年 第 三 次 會 議 記 錄 第

4 9 ( f )段 的 內 容，當 中 指 建 築 署 會 與 承 建 商 及 康 文 署 探 討 在 沙 田

大 會 堂 舞 蹈 室 維 修 工 程 進 行 “ 夜 工 ＂ 的 可 行 性。他 欲 了 解 建 築

署 有 否 就 最 新 進 展 作 出 回 覆 。  

  

   
2 6 .  民 政 處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2 劉 希 潼 先 生 表 示 ， 截 至 是 次 會

議 前 ， 秘 書 處 未 有 收 到 建 築 署 和 康 文 署 的 跟 進 回 覆 。  
  

   
2 7 .  康 文 署 高 級 經 理 (新 界 東 )文 化 推 廣 柯 曉 雯 女 士 表 示 ， 署 方

已 與 建 築 署 確 定 沙 田 大 會 堂 舞 蹈 室 可 於 本 年 十 一 月 底 重 開。建

築 署 亦 已 向 環 境 保 護 署 (環 保 署 )申 請 建 築 噪 音 許 可 證 ， 以 便 進

行 晚 間 工 程，加 快 重 開 舞 蹈 室，惟 至 今 仍 未 收 到 環 保 署 的 回 覆。 

  

   
(會 後 備 註 ： 建 築 署 已 獲 環 保 署 回 覆 未 能 成 功 申 請 建 築 噪 音 許

可 證 以 進 行 晚 間 工 程，但 建 築 署 會 緊 密 跟 進 工 程 進 度，以 確 保

工 程 能 如 期 完 成 。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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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8 .  委 員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  
   
下次會議 日期    
   
2 9 .  主 席 宣 布 會 議 於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八 分 結 束，下 次 會 議 定 於 二

零 二 三 年 九 月 五 日 (星 期 二 )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舉 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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